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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9_AB_98_E6_c36_326831.htm （１９９１年３月

６日国务院批准发布）第一条 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健

康发展，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，制定本规定

。第二条 本规定的适用范围，限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

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以下简称开发区）内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

业（以下简称开发区企业）。第三条 开发区和开发区企业的

认定条件和标准，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范围，按国家科委制

定的统一规定执行。第四条 开发区企业从被认定之日起，减

按１５％的税率征收所得税。第五条 开发区企业出口产品的

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７０％以上的，经税务机关核定，减按

１０％的税率征收所得税。第六条 新办的开发区企业，经企

业申请，税务机关批准，从投产年度起，二年内免征所得税

。 对新办的中外合资经营的开发区企业，合营期在十年以上

的，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，可从开始获利年度起，头二

年免征所得税。 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域范围内的

开发区企业，是外商投资企业的，仍执行特区或经济技术开

发区的各项税收政策，不受前两项规定的限制。 名税期满后

，纳税确有困难的，经批准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适当减免税照

顾。第七条 对内资办的开发区企业，其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

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、技术培训的所得，年净收入在三十万元以下的，可暂免

征收所得税；超过三十万元的部分，按适用税率征收所得税

。对其属于“火炬”计划开发范围的高新技术产品，凡符合



新产品减免税条件并按规定减免产品税、增值税的税款，可

专项用于技术开发，不计征所得税。第八条 对内资办的开发

区企业减征或免征的税款统一作为国家扶持基金，单独核算

，由有关部门监督专项用于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开发。第九条 

开发区企业属联营企业的，其分给投资方的利润，应按投资

方企业的财务体制，扣除开发区缴纳的税款后，补缴所得税

或上交利润。第十条 内资办的开发区企业，一律按照国家现

行规定缴纳奖金税。但属下列单项奖励金，可不征收奖金税

： （一）从其留用的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

培训净收入中提取的奖金，不超过１５％的部分； （二）高

新技术产品出口企业，按国家规定从出口奖励金中发放给职

工的奖金，不超过一点五个月标准工资的部分； （三）符合

国家规定的其它免税单项奖。 上述（一）、（二）两项合并

计算的全年人均免税奖金额，不足二点五个月标准工资的，

按二点五个月标准工资扣除计税；超出二点五个月标准工资

的，按实际免税奖金扣除计税。第十一条 内资办的开发区企

业，以自筹资金新建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用房，按国家产业

政策确定征免建筑税（或投资方向调节税）。第十二条 开发

区企业的贷款，一律在征收所得税后归还。第十三条 开发区

内的非开发区企业，按国家现行税收政策规定执行，不执行

本规定。原认定的开发区企业情况发生变化，已不符合开发

区企业条件和标准的，也不再执行本规定。第十四条 过去凡

与本规定有抵触的税收政策，一律废止，改按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。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

国务院批准之日起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